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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宣之际清政府试办全国财政顶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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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光宣之际清政府试办仝国财政预决算是由于当时中央财政危机以及中央

与地方之间的财政矛盾所引起的,它 包括宣统三年各省区、庋支部、资政院试办财政预

算案。尽管它有种种不足,也未得到切实贯彻,但是它在中国近代财政发展史上仍然

产生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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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初起,清政府对中央及地方财政收支就建立了以钱粮冬估册和钱粮奏销册为主要形式的预决算制

度[1](刀0—”2页 )。 这一制度自初始到鸦片战争前夕近 zO0年 间虽存在诸种弊端,但仍能和当时财政经济

运行机制保持一致。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尤其到了甲午战争以后9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以及清

中央财政危机的不断加深,其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和弊端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

清朝中央财政收支状况在甲午战前基本上是平衡的,由 于甲午战争的消耗和随之出现的赔款、新政等巨

额开支,很快超过了清政府年财政的实际承受能力,使其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请参见下表所列数据 :

18ss-1911年清朝中央财政收支简表
⊙     单位 :两

年代 收入 支出 盈亏

光绪十一年(1885) 77086466 72865531 + 4220935

光绪十二年(⊥ss6) 81269300 78551776 + 2717524

光绪十三年(1ss7) 84217395 81280900 + 2936495

t收稆日期llg99— Os-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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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笫 H8期

光绪十四年(1ss8) 88391005 81967737 + 6423268

光绪十五年(1ss9) 80761953 73079633 + 7682320

光绪十六年(1s90) 86807563 79410645 + 7396918

光绪十七年(1s91) 89684854 79355242 +10329612

光绪十八年(1s92) 83364443 75645408 + 7719035

光绪十九年(1s93) 83110009 73433329 + 9676680

光绪二十年(1g94) 81033544 80275700 + 757844

光绪二十五年(1s99) 88200000 101120000 -12920000

光绪二十九年(1903) 104920000 134920000 -30000000

光绪三十四年(1908) 234820000 236950000 - 2130000

宣统元年(1909) 263219700 269876432 - 6656732

宣统三年(1911) 296960000 376356634 -79396634

从上表所列数据可以看出,甲 午战前 10余年间,清朝中央财政基本上能维持平衡而有余,而 战后 10余

年间,其收支状况却急剧恶化,赤字越来越大。如表所示 18⒐ 年尚盈余 Ts万余两,5年后的 1899年赤字为

1292万两,到 1911年赤字已上升到 9939万两。与战前每年略有节余的情况相比,战 后清朝中央财政陷人

了收支极不平衡和严重危机的局面。

造成战后清朝中央财政收支极不平衡和危机加深的原因,目 前有关论著已从当时财政支出方面,如战争
ˇ
赔款、新政开支和清廷靡费等,作 了有力论述①。下面,本文仅就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出现的财政新矛

盾作进一步探讨。

(一 )中央财权旁落地方

清朝中央财权旁落地方始于咸丰初年,到光宣之际这一现象更为严重。纵观这一变化的全过程,大致有

三个财税政策的实施,加剧了财权由中央向地方的倾斜,一是咸同年间清政府允许地方自筹军饷,实行京饷

定额管理,遂开中央财权外倾之渐;二是同光年间清政府实行开源节流,重在开源,进一步加剧了财权由中央

向地方的转移 ;二是甲午战后清政府不断向地方摊派各种外债,最终导致了中央财权的旁落h]("4-237

页)。

由于财权旁落,甲 午战争后户部对各省的财务管理已名存实亡。就财务组织而言,原有的藩、道、府、县

等机构仍旧存在,但它们的职权大部分已转移到督抚们新设置的财务机构中去了。光宣之际,山 东、广东等

省的
“
善后局

”
,实 已取代了布政使司(又称藩司)职权的大部或全部。其他各种新设局所,也多侵夺原有衙署

的职权。就财政拨款而言,户部已不能象从前那样从某处某款项下拨解若干。相反,地方督抚不仅可以向其
“
讨价还价

”
,而且还经常迫使其放弃成命雨屈从地方的意见。同治三年(1“4年 ),户 部因财力匮乏,向 两江

总督曾国藩索要淮南盐课。曾闻讯后,提 出诸种
“
理由

”
,拒绝其增税要求[2](惆 6页 )。 次年,户 部又令江苏

巡抚李鸿章匀拨两淮盐厘三四成解部,以解中央燃眉之急。李仅答应略增该省财政上缴数额,而盐厘征收使

用则不容户部染指[3](卷十,1-3页 )。 光绪六年(1880年 ),户 部欲改两淮盐法,令票商按年捐缴
“
票本

”
若干

助饷,取消过去循环贩运、据世为业的征课办法。署理两江总督吴元炳对此不表同意,果然不能推行,后仅由

两淮盐商一次性捐银百万两而维持原来的征课办法[4](Bo5页 )。 1901年 11月 ,户 部将
“
庚款

”
亠sO0多万两

分摊到各省,当时有 18位将军、督抚联名上奏,请求中央将摊款减少三成[5](卷 二十七),并允许地方开征新

税。后来迫于外债压力,户部不得不允许地方开征
“
赔款捐

”
。以往清政府要求各省增添款项时,总是采取协

商办法,而到甲午战后,清政府则采取坚决措施——摊派和允许开征新税。上述情况的出现,一 方面表明清

政府财政收支实在困难,不得不依赖地方筹款 ;另 一方面又表明中央财权旁落,舍此别无他法。

① 周育民《甲午战后清朝财政研究》,《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 4期 ;梁 义群(庚子赔款与晚清财政的崩溃》,《 清本新政

与财政》,《 历史档案》1ggo年第 l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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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方与中央争夺财源

中央财权旁落于地方之后,地方与中央争夺财源的斗争十分尖锐。

1.争夺厘金。厘金自1853年创办起,其征收大权一直控制在地方督抚手中,不仅成为其重要财源,而

且还经常干扰中央正税。1855年 至 18甾 年间,一些地方督抚极力主张在长江中下游六省(即湖南、湖北、江

西、安徽、江苏、浙江)推行田赋减免运动[6]。 试想当时若无厘金收入作为补充,这些地方官员岂能如此热心

减免田赋?这是厘金侵夺田赋的例证。1s“ 年,淮南盐课征收不足额,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盐厘征收过度,无

法征收盐税正课[2](m5页 )。 这是厘金排挤盐课的例证。光绪初年,杭州、南京等地常关不能重新开设,究

其原因固然是由于积弊过多所致,但若无当地厘金局卡代行其税收职能,不论其弊端如何,常 关肯定还会重

设。这是厘金干扰常关的例证。甲午战后,由 于厘金征收的不断扩大,有的省份厘金收入额已超过了田赋等

正税。据载ds99年广西一省地丁杂赋年收入不过 zO万两,而厘金收入已达 40万两[7](度 支,18页 )c广 东

全省年收入约 sO0万余两,其中地丁、盐课、耗羡、杂赋四项仅为 109万两,其余皆为厘金[8](狃 3B页 )。 对于

地方厘金侵夺中央正税,扰乱税制的问题,咸丰九年(lss9年 )三 月,清廷令地方督抚及统兵大员,将各地劝

捐抽厘的官绅职员造册报,以备核查。十一年(1“1年 ),户 部又制定厘金章程,规定 :“ 自十一年正月起,即

照前款拟定9三个月奏报一次,将征收之数与支解之数分别造册送部
”
[9](29页 ),欲将厘金征管大权收归中

央。但两广总督官文等人对此首先反对,其他省份的官员也阳奉阴违,始终不肯放弃这一重要财权,依 旧广

设局卡,自 行收税。后来由于中央财政实在困难,在户部一再严令下,地方各省才从 18猢 年开始将厘金收人

中的一部分作为京饷上交户部,而其收支大权仍由地方长期控制。

2.拖欠京饷。京饷自1867年定额为 800万两,这 只是户部每年定额应收之数,实 际上有时并不能收

过 捋~光绪会计表》记载:1887年 户部收到的固定京饷仅为 414万两,1893年仅为 T+8万两。甲午战后,因

经费困难,户 部又向各省追加临时京饷。据载 189s年各省应上交中央的各种款项(包括分摊战后赔款、外债

等在内)2⒛ ()-240tJ万 两,因拖欠严重,“ 任意积欠,频催罔应
”
,很少能全部收兑h0](101o页 )。 此外,一些财

政收
`状

氵吧较好的省份所负担的协饷任务,此时大多不能按中央指令调拨。

3.争夺其他税款。在地方与中央争夺财源的过程中,户 部原有的几项直接收入陆续被地方侵夺。例如

捎纳款项,嘉道年间,户部每年可收捐银数百万或上千万两;咸丰以后,由 于各省设局收捐,“ 减成较多,捐 生

避重就轻,在 (京 )局报捐者稀少
”
,致使户部收捐数额大为下降 ;到光绪初年,捐纳在户部财政收入中也

“
不过

五六十万两
”
[4](691页 )c又如常关税,粤关、淮安、浒墅、西新、北新、闽海等常关的税务监督,一向由户部派

员担任;咸同以后,陆续被地方官员所排挤或控制,其中浒墅、西新、北新三关在同治年间被当地厘金局排挤

停征,淮安、粤海、闽海三关于 1901年 和 1907年 先后改归地方督抚统辖h川 (7m9— 783o页 ),其税收数额也

多被地方财政截留。

zO世纪初年,晚清财政经济状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户部从各省所得到的直接款项仍很稀少c据载

⊥90s年 中央财政总收人已突破 2亿两大关,而户部银库当年从各省所得到的直接款项仅为 1650万两,加上

各省临时上缴的练兵经费 730万两,也不过 ⒉Ot1万两h2],约 占中央年财政总收入的 12%。

(三 )地方自行收支,不向中央办理奏销

清代前期,为 了加强对地方财政的监督控制,确保地方与中央之间财政关系的正常运转,户 部曾制定了

一套严格的钱粮奏销制度c其中规定 :各省收支必须于年底前,由 布政使司按留存、起运、拨用、余剩四项,汇

造四柱清册,呈送督抚复核后,转交户部,以备核查 ;又寸于用款有不符则例的情况,户 部即令该省督抚转饬查

明,于 四个月内答复[13](卷 十二,Ⅱ 页);各省用款的基本原则是 :“ 每年支出总额不得超出规定之外
”
,也

“
下

得另请别项增添
”
,“ 常例之外,遇有兴作必须者,随时奏明动用

”
,“ 倘有任意支销以致不敷,即 令滥动各官名

下着落赔补
”
["](卷二百七十,15页 )。 各地军需用款奏销制度,除须造官兵花名册备查外,还需按照乾隆朝颁

布的军需则例,即
“
有不合部例者,自 帅臣以逮末僚,凡厕身其间者,匀摊追赔,非报家产尽绝,由 地方官查明,

加结具文谘部不能完案
”
,有的甚至

“
归用兵省分州县流摊

”
[11](8262页 )。 以上内容表明,清代前期户部对

各省财政收支及军需用款的规定是十分严格的讠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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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以后,这一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在镇压太平天国及其他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地方督抚及统兵大员自

行募勇、自行筹饷,事 先
“
均未奏咨备案,随营员弁亦不报部存查,扣旷扣建,纷纭穆噶,无从清厘。各路统兵

大员肆意专擅,非 不知事后报销无凭,核算必成不了之局。
”
[11](m62页 )据咸丰十年(1“0年 )四 月上谕指

出 :“ 广东自道光三十年起⋯⋯仅将二年军需奏报一次,余均系笼统约略之数。其历年防剿处所,调派兵勇及

动用粮饷若干⋯⋯事逾十载,总未造报。节经该部奏催,置若罔闻⋯⋯著劳崇光、耆龄查明历任司道及办理

军务各员,先行奏参,交部严加议处。一面将该省叠次防剿处所支用军需确实细数,按限分析造册报销。
”

h引 (652页 )当时缺乏奏销的省份,并不限于广东一省,用兵各省普遍存在此种现象。如钦差大臣曾国藩在

湖北督师时曾指示江西巡抚毓科,称 :该省
“
银项应奏应题者,须倍加慎重,以少奏为是。或挈列敝衔先行寄

稿函商定妥,再行拜发,或称江浙向以全力供给向帅、和帅大营,今江西以全力供应曾某大营云云,可少免于

大司农之驳诘。
”
[16](卷十二)这一指示表明,包括曾国藩在内的统兵大员都不向中央户部汇报各地军费收支

的真实情况,其他官员在财政收支方面相互包庇、弄虚作假的行为,就更可想而知了。这种欺上瞒下的现象

迫使清政府于 18“ 年 7月 宣布 :当年 7月 以前各项军需用款报销免造细册,以后需按期上报奏销,并宣布下

不为例。但各地督抚及统兵大员并未理睬,军需用款仍
“
每积数年而一销,或数十年而一销,其银数动至数百

万、千数百万不等
”
[引 (卷八)。 这种局面迫使户部于 ls81年 再次宣布此前军需善后用款免造细册,开单报

销,此后应重新办理奏销事宜[1叫 (8266页 )。

当时,各省不向中央办理奏销者,并不限军需用款一项,其他用款报销制度也渐趋废弛。光绪以后,各省

为了应付中央的财务检查,兴起了一种新的报销形式——内外销。即把部分与
“
则例

”
、
“
成案

”
相符,上报中

央的款项,谓之
“
内销

”
;与之不符、不报中央者,谓之

“
外销

”
或

“
融销

”
。外销之款存在问题最多的是厘金开

支。据光绪六年(1ss0年 )户 部奏称 :“ 近年以来,核计(厘金)抽 收数目,适形短征⋯⋯隐匿挪移,在 所不免。

至于局用一项,或以一成开支,或正厘一两,收办公银八分 ;或则支销项下并无经费名目。查应出之数匿不开

报,则所报收数不实不尽可知。
”
[4](847页 )这种匿报、浮开的现象,极大地削弱了中央对全国财政收支情况

的了解和管理。到了清末,有人曾这样描述户部与各省之间的财政关系 :“ 户部虽为(钱粮)总汇,而各处之虚

实不知也。外省所报册籍,甲年之册,必丙年方进,已成事后之物,更有任催罔应者,孰应准、孰应驳、孰应拨、

孰应停、孰应减、孰应止,皆未闻部中下一断语,皆 以该督酌量办理,兼筹并顾一统之词而已。
”
[17]更 有甚者,

有的省份奏销不造细册,仅开一张
“
清单

”
,开支巨款,或数十万两,或上百万两不等。督抚们在用款时曾奏明

有款立即归还,但到归还时多半借口与洋人交涉,比内地情形迥殊,无凭造册,故
“
借洋务二字为开支巨款之

地
”
[8](5491页 )。 这种现象表明当时清朝钱粮奏销制度已达到十分混乱的程度。

(四 )传统的预决算方式弊端丛生

在争夺财源、不办理奏销的情况下,户 部对地方财政的监督和控制能力越来越弱,传统的预决算制度形

同虚设。事实上,清朝传统的财政管理体制及预决算职能作用不断弱化,除 客观因素外,还有其自身原因。

在财税管理上,该体制只有国家税,没有中央税与地方税之分。所有地丁、漕粮、盐课、关税等征收事项,中央

均委托地方经理,而地方所征各种税款又须按中央之命进行分配。从征收的角度看,所有税款均为地方税 ,

从管理的角度看,所有税款又均属中央税。这就在管理体制上产生了财杈不明的弊端,即征收权与管理权不

相一致的矛盾。在财政分配上∵中央与地方之间长期实行按比例分成制,即各省征收各种税款后,将其一分

为二,一部分为存留,供本地之用 ;一部分为起运,按期上缴中央或协济他省之用c这种按比例分成的制度 ,

其优点是无重复征税之弊,可节省征收费用,避免中央与地方之间对税源归属问题的争议。但按比洌分成有

时很难掌握,中央拿几成,地方拿几成,经常会因客观形势的变化而难以操作。在正常年代,地方各省还能按

户部指令提供足够的税款,使中央财政保持平衡而有余。但到发生灾歉或战乱之际,尤其当中央集权财政体

制削弱时,户 部财源就难以保证,甚至出现拖欠京饷或截留税款等现象。在财政预决算上,缺乏一个统揽全

国财政预决算的总计划。从甲午战后清朝财政管理及预决算方式的运行情况来看,在年度前,地方各省根据

上一年钱粮冬估册编制预算表册,先上报度支部审查、复核,最后由皇帝定夺。年度后,地方各省又将本年度

财政收支情况按四柱清册上报户部。最终由皇帝裁定。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两次报审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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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预决算。因为这些估册、清单所列数据仅限于地方与中央之间的财政分配,户部昕得到的收支数额只是
地方扣除存留或协济他省后上缴中央的一部分。因此,这种传统的预决算方式并不能形成一个统揽全国财
政收支的总计划,并不能起到控制和支配全国财政的实际作用。

以上几方面分析表明,到 了甲午战后,随着中央财政危机的不断扩大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矛盾的不
断加深,清朝传统的财政管理制度,尤其是预决算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急待进行
太力整顿与改革。

甲午战后在变法维新热潮的推动下,资产阶级维新派曾将编制国家预决算计划列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
容。康有为说 :“ 王制冢宰制国用,可会掌岁成,来 年经费,皆 先预算

”
,“ 决算预算表,此 皆吾王制国用之法

”

[18](卷 十∴6页 ),“ 今日治天下之大端,不外富强。然饷不足,则兵安能练?是不富断难以强⋯⋯非惟真下
能练,即 近日-ˉ r叨 实事求是之政,均恐难以举行,是理财实为第一要事

”
[19](og页 )。 1898年 夏,光绪帝在一

份上谕中称 :“ 户部掌度支,近年经费浩繁,左右支绌。现在另行新政,尤须宽筹经费以各支用⋯⋯近来泰西
各国,皆有预算用度之法。著户部将每年出款、人款,分别列为一表,按月刊发,俾 天下咸晓然于国家出入之
大计,以期将来节用丰财,蔚成康阜,朕实有厚望焉。

”
[10](卷四百二十六)这道谕旨是当时由官方明确提出准

备实行国家财政预决算的最早文件。但这些并没有涉及到国家预决算制度本质的言论,也 为以慈禧太后为
首的顽固派所不容,最后被彻底否定。⒛ 世纪初,因对外赔款、对内新政的需要,清政府将财政管理制度及
预决算方式的整顿与改革再次提上日程。1905年 清政府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第二年又下诏预备

¨
仿行

宪政
”
,其 中整顿户部、清理财政、实行预决算等改革措施被列为重要内容。1906年 10月 ,户 部改组为度支

部后,曾 下令清理各省收支奏销,核定外销款项及各部经费,同 时又下令将现有财务报告制度由过去的文字
册报改为表式册报。这些改革法令、措施颁行各省后,地方督抚大员们置若罔闻,拖延 了一年多时问,下 mt回

奏。钅f对当时财权分散、政令不通的现象,福建道监察御史赵炳麟于 1908年上奏称 :“ 臣细思整顿财政之
法,若非设立财务行政各机关 ,而 令度支部统一大权,无论京外出入之数,上下莫能周知,即 知之而其数亦
必不可信⋯⋯我朝政之散,实 由于财权之纷。各部经费各部自筹,各省经费各省自筹,度支部臣罔知其数 :

至于州县进款出款,本省督抚亦难详稽,无异数千小国,各 自为计。
”
如何才能消除这种财权分散、政 令下通

的局面呢?他提出财政管理应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和预算制。关于实行分税制,他说 :“ 一切租税,兮 仵
两项,一 国税,以备中央政府之用,二地方税,以备地方行政之用。改布政使为度支使,每省一员,统司全省叫
政出入,征 收国税和地方税,直接度支部,仍受督抚节制。遵照奕勖等所编外官制,限 一年内将各州县主计'山

·

-律设立,归度支使管辖,分收各州县租税。各省地方进款若干,用款若干,责成度支使每年详细报部,其 国
税听部指拨,地方税即留为各该省之用。租税界限分明,疆 臣无拮据虑,出 纳造报确实,部 臣有统核之权,如

是则各省财政可一c” 关于实行预算制,他建议 :“ 应由度支部收发,不得各自为计。每年责令各衙门分造概算
书及预定经费要求书,送度支部办理,如是则各部财政可一。然后通盘算定,事 先预筹海陆军经费应如何指
定,京外官薪俸如何平均,振实业,广教育,应如何补助以收其效。

”
[⒛ ](卷二百一十·六,12页 )

赵的这一建议受到了清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同年七月,政务处议奏,认 为赵的条陈大体可行,除布政
使改为度支使及一年设立各州县主计官缓办外,其余均请饬令各省实行,加快实施全国财政预决算 [20](卷
二自

·—。十八,4页 )。 同年 12月 ,度 支部提出了
“
以截清旧案,编 订新章,调查出入确数

”
为内容的《清理财政章

程》35条,对试办全国财政预决算做了具体规划。其中规定:从宣统元年(1909)起 ,中 央由清理财政处主持
预决算工作,具体负责审核、汇编从中央到地方的预决算报告和报表,最后编制总册,送交度支部核定,奏请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近代财政预决算制度c同时又指示地方各省按期设立清理财政局,负 责造送本省每年预
决算报告册,凋查本省财政收支利弊,并分门别类编写详细说明书,拟定本省各项收支章程及表册,送部审核
[21](卷 五,31页 )。 1910年 10月 ,度支部正式颁令各省试办宣统三年(1911)全国财政预算案。同时,又对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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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预算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每省应以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二月底止为预算年度 ;预算册内先列岁人,后 列岁

出,各分
“
经常

”
与

“
刂缶日寸

”
两门;门 内分类,类下分款,款下分项,项下分子目;出人银数均以库平银为标准,并

以
“
两

”
为记帐单位,少数至厘为止。

各省区接到命令后,开始编制本省区财政预算报告,上报度支部。在审核各省区财政预算报告的基础

上,度支部又根据清廷和各部的经费需要制定了中央财政预算报告,然后提交资政院审核。这样从下到上形

成了一个初具全国规模的财政预算方案。鉴于目前有关论著对这一全国财政预算方案尚缺乏具体研究,本

文认为有必要将当时各省区、度支部和资政院提出及审核的三个财政预算报告分列于后,作一简要分析。

宣统三年(1911)各省区试办财政预算案[22]     单位 :两

省份 岁入 岁 出 盈 亏

奉 天 16183311 15521927 +661380

吉   林 8488606 9342715 -854109

黑 龙 江 5400169 5513421 -113252

苴 隶 25156556 22147755 +3008801

山 东 9349010 9899237 -550227

山 西 8188561 8938948 -750387

河 南 4741055 10340485 -5599430

陕 西 4213511 6304287 -2090775

甘 肃 8305957 4308879 -502922

新 疆 3567385 3473772 +93613

伊 犁 904335 1023936 -119600

江苏宁属 25741938 25841626 -99688

江苏苏属 9834751 10917453 -1082702

江苏江北 1507014 1565794 -58780

安 徽 4997863 6753046 -1755182

江 西 6920340 94744815 -2548495

浙 江 1179626 13350788 -1554062

福 建 4961163 6212889 -1251725

广 东 23201957 20262273 +2939684

广 西 4476002 5845218 -1369215

一厶 南 5461731 7465588 -2003856

青 海 15229 15229 /

贵
从

' 1734069 2788291 -1054222

四 23696165 31442193 -7746028

湖 南 7661553 8992703 -1331149

湖
丬

丬 13545147 157853⊥ 2 -2240164

热 河 1078859 1523296 - 444437

察 哈 尔 569371 654907 - 85536

归 化 47202 43766 +3436

库 伦 58223 55108 + 3114

科 布 多 137954 168250 - 30296

乌里雅苏台 51463 51984 -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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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尔 泰 154278 154276 /

川滇 边 务 573237 4464071 -3890834

西  藏 / / /

顺 天 府 254714 317208 - 62494

共  计 2434814o4 270961448 -27480044

项 目 度支部预算之数 资政院复核之数
田 赋 48101346 49669858

盐茶课税 46312355 47621920

关  税 42139287 42139287

正杂各税 26163842 26163824

厘  捐 43187097 44176541

官业收税 46600899 47228036

杂 收 入 35244750 35698477

捐  输 5652333 5652333

公  债 3560000 3560000

总  计 296962719 301910294

(以 ~L数据见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国用六》)

宣统三年(1911)中 央预算岁人表 单位 :两

宣统三年(1911)中 央预算支出表 单位 :两

项 目 度支部预算之数 资政院核减之数

外 务 部 3544732 3127013

民政部 5019689 4352038

度支部 118247543 111249309

学部 3375484 2747476

陆 军 部 126844326 77915885

海 军 部 10503202 9997946

司 法 部 7716015 6643827

农工 商部 6555273 5453831

邮传 部 55141906 37569196

理藩院 1705102 1688558

地方行政费 37703362 37703362

共  计 376356634 298448441

(以上数据见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国用六》)

通过以上三个预算收支表所列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地方与中央的预算方案均为赤字预算。在各省区预算收支表中,35个省区(西藏预算数据暂缺)预

算收入为 z+"8万两,支出为 27096万 两,收支相抵,赤字为 zT+s万两。其中盈余为 6省 区,即 奉天、直隶、

广东、新疆 t归化、库伦。其盈余最多的是直隶 300万两,广 东⒛3万两,其次为奉天 仉 万两,而新疆、归化、

库伦三处盈余较少。赤字为 z9省 区。其中赤字在 l00万两以下有黑龙江、吉林、山东、山西、甘肃、热河等省

区;在 100万两以上者有贵州 105万两,福建 125万 两,江苏 124万两,湖 南 133万两,广西 137万两,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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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万两,安徽 175万两,云南 zO0万两,陕西 209万两,湖北”4万两,河南 559万两,四 川 994万两。一些

长期被视为财政经济状况比较好的省份,如江苏、浙江、湖北、四川、山东等都出现了严重赤字,可见当时地方

财政危机之重。

再从度支部预算收支看,赤字也非常严重。在中央预算收支表中,19⒒ 年中央预算收人为z9⒂6万两 ,

支出为ss“5万两,入不敷出达 41⒀ 万两,若加上各省地方行政费 37TO万两,赤字达 T9~q9万两,相 当于甲

午战前中央一年的财政收人。然而资政院通过一项修正案,一方面把中央预算收人提高到 ~qO191万两,另一

方面又将支出减少到 z9焖 5万两,使二者大体平衡,略有节余。从甲午战后清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压力(赔款、

外偾、新政费等)来看,要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当时清政府的统治力量已大为削弱,各省呈

现分裂割据状态,故平衡财政并非易事。

二是中央预算收人主要来自于工商税。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的财政税收主要来自于田赋、盐课、关税

和杂赋四大项,其中以田赋为主体的农业税占主体。而在 1911年 中央预算收入项目中,度 支部所列八大类 ,

即田赋、盐茶税课、关税、正杂各税、厘捐、官业收入、杂收人(包括捐输 )、 公债。其中传统税收项目—— 田赋

Js10万两,虽名列第一,但其比重与以往(咸丰以前农业税在整个税收结构中占TO~sO%)相 比大为下降,仅

占总收人 z9⒀6万两的 16.19%。 新增税收项目——盐茶各税课、厘捐、关税、官业收人等工商税收占总收

入的⑾ %以上。其中官业收入 怕⑾ 万两,名列第二,占总收人的 15。 ⒀%;盐茶税课 怕31万两,名 列第三 ,

占总收入的 15.59%;厘 捐 4318万两,名列第四,占总收入的 11,s+%;关税 辊H万两,名列第五,占总收人

的Ⅱ,19%。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官业收人名列第二。按当时财政收入划分,官业收人包括邮传部所属铁路、

轮船、邮政、电报四大收人。这说明经过几十年财政投资,近代工交企业生产已初见成效,能为政府提供新的

财源。尽管这一收人在当时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还十分有限,但它代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具有

广阔前景。此外,在中央财政预算收入中,杂收八(包括捐纳 )、 公债等非税收项目也占一定比重,这与甲午战

前税收结构也有所不同。

三是军政开支多,生产实业费少。在 1911年 中央预算支出项目中,军费支出为 13Ts4万 两,占支出总额

3飞ss万两的“ .5%,位居首位。其中陆军费 12猢4万两,海军费 10sO万两。在陆军费开支中,新军用费几

乎占一半。军费增多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清政府正在大力编练新军三十六镇。北洋新军六镇用费直接来自于

陆军部,各省所练新军用费,大部分由本省自筹,用费不够时,也能从陆军部得到一定资助。例如四川编练新

军两镇 ,“ 薪公饷干及额支杂款,岁需银二百七十八万,即诸从节减,亦需二百四五十万。
”
["]河南练习新军

一镇,“ 计常年薪公饷干及建筑菅房、置备服装、采买马骡、计购枪炮等等项,实需银一百八十万余两。
”
云南练

一镇,开办费需399万两,常年饷需 150万两[23]。 各地督抚利用练兵之际,今 日上书,明 日电奏,极力扩大

军权、财杈,有时弄得度支部无款可拨。与此同时,陆军费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八旗、绿营、防营和禁卫军等。

这些军队,有的照旧保留,有的正在遣裁之中。在预算册内,陆军部和军咨处各列预算费 110万两,军事教育

费“0余万两,军需费 1300万两,驿站差费⒛0万两,海军衙门经费⑾0余万两。由此可见,庞大的军费开

支已成为清政府覆灭之前最沉重的财政负担。

在中央预算支出项目中,实业费所占比重很小。当时中央主管实业费的部门是农工商部和邮传部。在

实业费支出中,农工商所管经费“6万两,约 占支出总额 37“5万两的 1.T1%。 其中部属经费 110万两,占

支出总额的 0.29%;各省实业费叨 万两,占总支出的0.⒛ %;各省工程费 +S1万两,占总支出的 1,19%:邮

传部所管经费 55⊥4万两,约 占总支出的 37635万两的 14.“ %。 其中邮传部直接用费 53B+万两,占总支出

的
",sO%;各

省交通费 130万两,占总支出的 0。 s|%。 中央仅将农工商部和邮传部所辖 16%的 经费用于各

种实业开支,自 难推动清末近代工交企业的迅速发展。

清政府对新设的一些衙门,如学部、法部、资政院等,所拨经费也十分稀少。如学部预算支出费
"7万

两,占总支出37635万两的0,s9%。 其中中央教育费为 184万两,占总支出的0.48%,各省教育费 153万两 ,

占0,+0%。 这表明当时中央和地方教育费在整个预算总支出中所占比重还不到 1%。

四是该预算只有预算没有决算。以上三个预算方案制定的次年(1911年 ),发生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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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故只有预算,而无决算。

光宣之际清政府改革传统的财政管理体制,试办 1911年 全国财政预算方案 ,尽管还存在许多不足,但在

中国近代财政史上仍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首先,它改进了传统落后的财政预算方式。隋唐至明清历代政府实行上千年的财政预决算方式,即各种

估册、清单的内容和项目根据量人为出的收支原则,是长期固定不变的。它所反映的内容主要是土地上产出

的粮食及绢帛等实物变化,并不能全面而系统地反映当时整个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变化的真实

情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以文字陈述为主要内容的钱粮收支估册、清单,只 是地方与中央之间财政分

配的记数帐本,并不是全国财政收支的总计划。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尤其到了甲午战争以后,清朝收支种类

和项日不断扩展,地丁、漕粮等实物税逐渐转变为货币税,这就加剧了新旧财政预决算内容与方式不相一致

的矛盾。到了光宣之际,清政府实行以截清旧案、凋查各省收支确数为目的的财政预决算改革,自 下而上地

编制全国财政收支预算方案,这对传统的文字册报方式无疑是一大变革,具有重要的进步作用。

其次,它初步采纳了西方国家近代财政管理的先进经验。如前所述,中 国封建财政管理的一大缺陷是长

期缺乏一个系统而完整的全国财政总计划。以清朝财政预决算管理为例,在年度前从地方到中央曾编制预

算表(冬估册),年度后也有所谓决算表(四 柱清册),但这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财政预决算。因为这些估册、

清单的内容仅限于地方与中央之间的财政分配,缺乏一个总揽全国财政收支方案。光宣之际,清政府依照西

方近代财政学的理论和方法,自 下而丕地编制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财政预算计划,并提交资政院审批。这是

近代中国仿照西方近代财政管理制度而提出的第一个财政预算方案。从编制程序看,它摒弃了过去那种由

地方各省向中央户部单独报告,最后由皇帝裁定的旧制,实行了先由各省区编制预算表册,然后上报度支部

审查、复核,最后由资政院审批的新程序,从而形成了一个初具全国规模的财政预算总方案。

再次,它 为以后中国财政的管理与改革提供了新的历史经验。民国以后历届政府均仿效和采取清末初

创的自下而上的全国财政预决算方式,就是例证[24](I-2章 )。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些改革计划和方案当时并没有真正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除当时政治经济形

势不断恶化的客观原因外,还有其自身的原因。

一是预算内容缺乏真实性。众所周知,财政预算是国家财政的预定计划,其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当时社

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而且有赖于预定计划所提出的各项指标是否科学。从当时预算的进程来看,清末地

方和中央所编制的各种财政预算方案,明显缺乏内容的真实性。最突出的事例是,在编制地方财政预算计划

时,各地督抚任意增减,弄虚作假。据宣统三年度支部尚书载泽称 :各省上报的预算表册内,“于岁出则有意

加多,于岁入则特从少报
”
[zS](狃 页)。 资政院预算股股长刘泽熙也指出:度支部对于编制预算只能一一电

请督抚,“ 督抚以为可加则加之,以 为可减则减之,以 为不可加不可减则不加不减之
”
[“ ]。

在任意增减、弄虚作假的情况下,各省区所制定的预算收支计划存在着大量
“
水份

”
。前面昕列 35省 区

预算收支表中,盈余为 6省区,赤字为 z9省 区。长期靠协饷度 日的边远落后省区,如新疆、归化、库伦等,还

盈余数千两,而 长期被视为财政经济状况比较好的省区,反而赤字严重。如江苏赤字 124万两,浙江 155万

两,湖北 zz4万两,四川 ,T4万两[22]。 其赤字范围之广,数量之大,不能不令人怀疑。另外,不少省区在所

编表册内还列有协饷收入c此项收人有无保证暂且不论,单从预算编制来看,就存在着大量虚报现象。甲午

战后,各省自顾不暇,对原来昕承担的协饷任务早已不肯照拨。
“
查册内受协省份往往照原数列收,而应协省

份或不列支,明年照册收支。受协省份以为收入的款,而应协省份或全不解,或解不是
”
[11](国 用六)。

地方预算中的弄虚作假行为势必影响中央预算的真实性。因为中央预算数据来源于地方预算9地方预

算若不准确,中央预算将成无稽之谈c事实正是如此,当收到地方预算报告后,度支部和资政院既没有对其

进行认真分析,又不了解全国财政运行的实际情况,匆忙地编制和审批了 1911年 中央预算收支计划。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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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缺乏真实性和指导性的预算计划在具体实施中自难收到实效。

二是预算资金缺乏集中性。预算资金是政府履行其职能和进行各种建设所必需的主要财力,必须贯彻

集中管理、统一使用的原则。然而在清末,从地方各省到中央各部均存在大量预算外资金。例如厘金的收支

长期被地方督抚所控制,成 为不向中央上报的外销之款,其弊不可胜言。
“
一局之中,支应去其大半,侵渔去

其大半⋯⋯豪奴猾吏,朋 比为奸,劣官恶衿,峻 削糜已。十分之中,耗于隶仆者三,耗于官绅者三,此 四分之

中,又去正费若干,杂费若干,国家所得几何 ?” [27](卷 三十七,4页 )江西厘金的外销,包括慈善、司法、公共工

程、军事、行政、警察等,从不上报户部[28](3251页 )。 这种情况并不限于江西一省,当 时全国各地皆然。至

于地方督抚自行设立的各种临时机构,其用人之冗滥,用费之虚糜,更是不胜枚举。

由于财权不统一,清朝中央各部也存在大量预算外资金。例如皇室经费不隶属于户部管理。清制 :皇室

开支原则上不由户部提供,而 由专管皇室事务的内务府承办。该府所管钱粮经费另有来源,如皇应及国有土

地地租、各地贡品、官员捐纳、商人报效等。又如海关税支配权常在户部预算资金之外c按规定,海关税收支

由总理衙门(1901年后改为外务部)下属总税务司掌管。其用途一部分按比例上缴户部,供 中央各部开支 ,

一部分用作赔款或借款的抵押,还有一部分直接被地方督抚用于所辖洋务企业。由于财权分散,财 出多门,

加上大量预算外资金的存在和干扰,度支部所能直接预算和管理的资金,仅限于中央和地方的部分资金,并

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预算资金。

三是预算机构缺乏法律权威性。如前所述,在晚清大多数时间里,清政府并没有专职的财政预算机构 ,

直到 19“ 年户部改纽为度支部后,才在中央设立清殂财政处,专 门调查各省收支,编制全国财政预决算。但

是,作为新设的全国财政预决算机构——清理财政处因缺乏足够的权威性,所颁布的各种法规也缺乏应有的

约束力。190s年度支部令备省将外销款项通盘筹划,悉数奏明。其目的是欲将地方外销之款纳人中央财政

的控制之下。不料这一指令却遭到地方督抚的强烈反对。当时直隶总督袁世凯就公开反对这一指示,说 :如

果
“
内外销各款和盘托出⋯⋯各省势将束手,影 响且及于新政百端

”
,“ 以中国现在情形论之,其事可言不可

行
”
[29],其他督抚对中央这一指示也多持消极观望态度。

在地方督抚的抵制下,度支部所颁布的许多财政措施并未得到贯彻执行。⊥910年 中央下达了裁撤局所

及冗员以省经费的命令,各省并未认真执行,而是采取更换机构名称或减少机关数目而扩大人员编制的办法

加以应付。如热河都统廷杰仅将原来的
“
求治局

”(与各省的善后局、筹款局相类似)改名为
“
热河清理财政

局
”
,局 中原班人员一律未动[30]。 直隶省虽裁撤

“
海防支应局

”
、
“
淮军银钱所

”
等五处机构,却 在天津另设

“
财政总汇处

”
、
“
宪政研究所

”
等[3叫 (sO9页 ),以安排被减的各种人员。陕西省在接到

Ⅱ
清理裁并

”
的命令后 ,

只是将原有善后、厘务、粮务三局合并改名为
“
藩署政务公所

”
,下设六科。六科之外,又新设统计、收发、监印

等,其人员、经费全无节省。度支部对此指出:“ 惟裁并局所,总 以统一事权,删除糜费为第一要义。如但改立

名目,而其所支款项并列节省,恐于整顿办法仍无实际。查光绪三十四年,该省报销财政局昕全年支数,共银

二万六千四百余两。今该公所常年经费,岁 需银二万六千余两,是直以旧日局用移作藩署新支。
”
[犯 ](⒛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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